
   

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金管證投字第一一一○三八五五四八號令修

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第七十八條第三項

但書、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

理規則第十五條第三項

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

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

則第七條第七項之規定

辦理。 

一、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第七十八條第三項

但書、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

理規則第十五條第三項

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

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

則第七條第七項之規定

辦理。 

本點未修正。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

商間，有下列情形之一

時，該等公司之董事或

監察人，經本會核准

後，得相互兼任：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證

券商間、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與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間具有投資關係，該

等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未具董事長、經理人或

業務人員身分者。 

(二)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與證

券商間具有投資關係，

該等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未具經理人或業務人

員身分，且無董事長相

互兼任情事者。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金

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者，該事業之董事、監

察人未具董事長、經理

人或業務人員身分者，

得兼任金融控股公司之

其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或證券商子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

商間，有下列情形之一

時，該等公司之董事或

監察人，除具董事長、

經理人或業務人員身分

者外，經本會核准後，

得相互兼任：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

商間具有投資關係。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金

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者，該事業之董事、監

察人得兼任金融控股公

司之其他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或證券商子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 

(三)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為金

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者，該事業之董事、監

察人得兼任金融控股公

司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或證券商子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 

一、參考現行證券商負責人

兼任金融相關事業之規

定，併審酌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與證券商間負責

人兼任之實務需要，刪

除序文「除具董事長、

經理人或業務人員身分

者外」之文字，於各款

明定董事或監察人得相

互兼任之情形，並新增

第二款及第五款，放寬

具有投資關係及同一金

融控股公司子公司之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與證券

商之董事長得相互兼任

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

人。 

二、配合刪除序文文字及新

增第二款放寬具有投資

關係之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與證券商間負責人之

兼任，修正第一款規範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證

券商間，及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與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間之董事或監察人

得相互兼任之情形。 



   

(四)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為金

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者，該事業之董事、監

察人未具董事長、經理

人或業務人員身分者，

得兼任金融控股公司之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之董事、監察人。 

(五)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為金

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

者，該事業之董事、監

察人未具經理人或業務

人員身分，且無董事長

相互兼任情事者，得兼

任金融控股公司之其他

證券商子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 

三、配合新增第二款，現行

第二款，移列為第三

款，並配合刪除序文文

字，酌為調整文字。 

四、配合新增第二款，現行

第三款，移列為第四

款，並配合第五款已規

範為同一金融控股公司

子公司之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與證券商間之董

事、監察人得相互兼任

情形，修正第四款規範

為同一金融控股公司子

公司之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間之董事、監察人得相

互兼任情形。 

三、兼任行為以維持業務運

作之必要範圍為限，並

應確保投資或交易決策

之獨立性及業務之機密

性，建立業務訊息區隔

制度，避免不當傳遞業

務機密，且不得涉有利

益衝突、違反法令規

定、內部管理制度或內

部控制制度情事，以確

保基金受益人、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客戶，以及

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客戶

之權益。 

三、兼任行為以維持業務運

作之必要範圍為限，並

應確保投資或交易決策

之獨立性及業務之機密

性，建立業務訊息區隔

制度，避免不當傳遞業

務機密，且不得涉有利

益衝突、違反法令規定

或內部控制制度情事，

以確保基金受益人、全

權委託投資業務客戶，

以及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客戶之權益。 

配合本會 113年 10月 25日修

正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

則第二條明定未經營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之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應依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設置標準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內部管理制度，於

本點新增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應將人員兼任之利益衝突防

範措施等，明定於內部管理

制度或內部控制制度。 

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應將兼

任行為之投資決策與業

務訊息區隔等利益衝突

防範措施，以及兼任董

事、監察人之利益衝突

迴避相關作法，明定於

內部管理制度或內部控

制制度，並經董事會通

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應將兼

任行為之投資決策與業

務訊息區隔等利益衝突

防範措施，以及兼任董

事、監察人之利益衝突

迴避相關作法，明定於

內部控制制度，並經董

事會通過，修正時亦

修正理由如第三點說明。 



   

過，修正時亦同。內部

管理制度或內部控制制

度並應至少包含下列措

施： 

(一)公司應建立投資決策與

業務訊息區隔，資訊調

閱與傳遞之分級與審核

機制，確保投資或交易

決策之獨立性及業務之

機密性，避免不當傳遞

業務機密。 

(二)公司應建立資訊監測機

制，對於兼任之董事、

監察人調閱或存取公司

之投資決策及業務訊

息，應當進行審核，確

認其合法權限後方可執

行，若有違反法令規定

或其他異常情況，應拒

絕執行並報告有關部門

與人員，以防止資訊不

當傳遞及流用，完善資

訊保密之安全設施。 

(三)兼任之董事對董事會所

列議案涉及自身、職務

或所代表之各法人有利

益衝突之虞時，應即自

行迴避，不得加入討論

及表決，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兼任之監察人對議案如

涉及自身、職務或所代

表之各法人有利益衝突

之虞時，應自行迴避。 

(四)上揭事項應列入年度稽

核計畫並加強查核。 

同。內部控制制度並應

至少包含下列措施： 

(一)公司應建立投資決策與

業務訊息區隔，資訊調

閱與傳遞之分級與審核

機制，確保投資或交易

決策之獨立性及業務之

機密性，避免不當傳遞

業務機密。 

(二)公司應建立資訊監測機

制，對於兼任之董事、

監察人調閱或存取公司

之投資決策及業務訊

息，應當進行審核，確

認其合法權限後方可執

行，若有違反法令規定

或其他異常情況，應拒

絕執行並報告有關部門

與人員，以防止資訊不

當傳遞及流用，完善資

訊保密之安全設施。 

(三)兼任之董事對董事會所

列議案涉及自身、職務

或所代表之各法人有利

益衝突之虞時，應即自

行迴避，不得加入討論

及表決，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兼任之監察人對議案如

涉及自身、職務或所代

表之各法人有利益衝突

之虞時，應自行迴避。 

(四)上揭事項應列入年度稽

核計畫並加強查核。 

五、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申請董

事或監察人相互兼任，

應檢具董事會決議，及

五、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申請董

事或監察人相互兼任，

應檢具董事會決議，及

修正理由如第三點說明。 



   

前開內部管理制度或內

部控制制度等資料向本

會申請核准。 

前開內部控制制度等資

料向本會申請核准。 

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應依據

其投資管理需要及風險

管理政策，定期對負責

人兼任其他職務之行為

是否影響本職有效執行

或造成利益衝突予以考

核，考核結果作為繼續

兼任及酌減兼任職務之

重要參考。 

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

券投資顧問事業應依據

其投資管理需要及風險

管理政策，定期對負責

人兼任其他職務之行為

是否影響本職有效執行

或造成利益衝突予以考

核，考核結果作為繼續

兼任及酌減兼任職務之

重要參考。 

本點未修正。 

七、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金管證投

字第一一一○三八五五

四八號令，自即日廢

止。 

七、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

月十六日金管證投字第

一○○○○六四六六四

號令，自即日廢止。 

明定本令自即日生效及原令

自即日廢止。 

 


